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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全市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计划（4-5 月份）

一、评价计划

序号 评价机构 职业 （工种） 计划人数范围 评价日期
报名开始日期

截止日期

联系人

联系电话

1 连云港市公共实训鉴定基地
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（育婴员） 30-60 人 2026.4.15 2026.3.25-4.3

蔡老师

0518-85682529
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（育婴员） 30-60 人 2026.4.15 2026.3.25-4.3

家政服务员（母婴护理员） 30-40 人 2026.4.25 2026.4.1-4.14

中式烹调师 30-40 人 2026.4.25 2026.4.1-4.14

中式面点师 30-40 人 2026.4.25 2026.4.1-4.14

养老护理员 30-60 人 2026.4.26 2026.3.25-4.15

养老护理员 30-60 人 2026.4.26 2026.3.25-4.15

人工智能训练师 30-40 人 2026.4.26 2026.3.25-4.15
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（育婴员） 30-60 人 2026.5.17 2026.4.15-5.6

人工智能训练师 30-40 人 2026.5.23 2026.4.15-5.12

家政服务员（母婴护理员） 30-40 人 2026.5.24 2026.4.15-5.13

养老护理员 30-60 人 2026.5.30 2026.4.20-5.19

整理收纳师 30-40 人 2026.5.31 2026.4.20-5.20

2 江苏省经贸技师学院
装配钳工 30-50 人 2026.4.19 2026.3.15-4.5 王老师

0518-85987116电工 30-50 人 2026.4.19 2026.3.15-4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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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连云港市赣榆区技工学校

养老护理员 30-60 人 2026.4.25 2026.3.30-4.14

杨老师

13815637756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（育婴员） 40-60 人 2026.4.26 2026.3.30-4.15

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 40-50 人 2026.5.16 2026.3.30-5.5

4 灌云县技工学校

养老护理员 71 人 2026.4.11 2026.3.26-3.31

李老师

0518－88828060

养老护理员 71 人 2026.4.12 2026.3.26-3.31

叉车司机 30－5人 2026.4.18 2026.3.26-4.6

电工 30－50 人 2026.4.26 2026.4.6-4.14

养老护理员 30－50 人 2026.4.25 2026.4.6-4.14

婴幼儿发展引导员（育婴员） 30－50 人 2026.5.16 2026.4.27-5.6

叉车司机 30－50 人 2026.5.23 2026.5.6-5.12

5 连云港市晶都技工学校

整理收纳师 30-40 人 2026.4.12 2026.3.10-3.27

张老师

0518-87170125

电子商务师 30-40 人 2026.4.12 2026.3.10-3.27

中式烹调师 30-40 人 2026.4.12 2026.3.10-3.27

母婴护理员 30-40 人 2026.4.25 2026.4.1-4.10

家政服务员（母婴护理员） 30-40 人 2026.4.25 2026.4.1-4.10

叉车司机 30-40 人 2026.4.25 2026.4.1-4.17

直播销售员 30-40 人 2026.4.26 2026.4.1-4.11

家政服务员（整理收纳师） 30-40 人 2026.5.16 2026.5.1-5.10

家政服务员（整理收纳师） 40-70 人 2026.5.17 2026.4.1-4.30

6 灌南县公共实训鉴定中心 养老护理员 25 人 2026.4.2 2026.2.28-3.13 李老师



— 3 —

0518-83290005家政服务员（母婴护理员） 17 人 2026.4.17 2026.3.01-3.25

养老护理员 20 人 2026.4.30 2026.3.20-4.09

7 连云港市能源协会

电工 50-60 人 2026.5.16 2026.3.16-4.30

马老师

0518-82256307

化工总控工 40-50 人 2026.5.23 2026.3.16-4.30

化工总控工 40-50 人 2026.5.27 2026.3.16-4.30

化工总控工 40-50 人 2026.5.28 2026.3.16-4.30

二、报名条件

1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／初级工

（1）年满 16 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（2）年满 16 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2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／中级工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／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年。

（3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3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／高级工

（1）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。

（2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／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。

（4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／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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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6）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4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／技师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职

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。

（4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

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年。

（5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／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满 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
5．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级／高级技师

（1）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／技师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。

（2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／技师职

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。

（3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。

相关专业或相关职业具体见国家职业标准查询网址： http://biaozhun.osta.org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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